附件2:
节水型社会评价标准
（试  行）
一、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县级行政区和直辖市所属区（县）节水型社会评价工作。
二、必备条件
1.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确定的控制指标全部达到年度目标要求。
2.近两年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果为良好及以上。
3.节水管理机构健全，职责明确、人员齐备。
三、评价方法
1.除标准特别指出之外，应当采用上一年的资料和数据进行评价计算得分。
2.总分85分以上者认定为达到节水型社会标准要求。
3.如遇缺项，则该项不得分，评价总分按照公式进行折算，折算公式为：评价总分=（实际总得分-加分项得分）*100/（100-缺项对应分值）+加分项得分。加分项不计入缺项。

1
节水型社会评价赋分表
	序号
	评价类别
	评价内容
	评分标准
	分数

	1
	用水定额管理
	严格各行业用水定额管理，强化定额使用
	在水资源论证、取水许可、节水载体认定等工作中严格执行用水定额，得8分。在近两年上级部门水资源管理监督检查中，发现一例未按规定使用用水定额的，扣1分，扣完为止
	8

	2
	计划用水管理
	纳入计划用水管理的城镇非居民用水单位[1]数量占应纳入计划用水管理的城镇非居民用水单位数量的比例
	所占比例达到100%，得10分；每低3%，扣1分，扣完为止
	10

	3
	用水计量
	农业灌溉用水计量率[2]：农业灌溉用水计量水量占农业灌溉用水总量的比例
	北方地区[3]：农业灌溉用水计量率≥80%，得5分；每低4%，扣1分，扣完为止
南方地区[3]：农业灌溉用水计量率≥60%，得5分；每低4%，扣1分，扣完为止
	10

	
	
	工业用水计量率：工业用水计量水量与工业用水总量的比值
	工业用水计量率为100%，得5分；每低3%，扣1分，扣完为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4]用水计量率必须达到100%，否则本项得0分
	

	4
	水价机制
	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推进农业水权制度建设，建立农业用水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际实施面积占计划实施面积[5]比达到100%，得2分；每低2%，扣0.1分，扣完为止
实际执行水价加精准补贴（补贴工程运行维护费部分）占运行维护成本比达到100%，得2分；每低2%，扣0.1分，扣完为止
	16

	
	
	实行居民用水阶梯水价制度
	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水价制度，得4分；未实行，得0分
	

	
	
	实行非居民用水超计划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非居民用水实行超计划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得4分；未实行，得0分
	

	
	
	水资源费征缴
	按标准足额征缴水资源费，得4分；在近两年上级部门水资源管理监督检查中，发现1例未足额征缴的，扣1分，扣完为止
	

	5
	节水“三同时”管理
	新（改、扩）建建设项目执行节水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制度
	新（改、扩）建建设项目全部执行节水“三同时”管理制度，得6分；在近两年上级部门水资源管理监督检查中，发现1例未落实节水“三同时”制度的，扣1分，扣完为止
	6

	6
	节水载体建设
	节水型企业建成率：重点用水行业[6]节水型企业数量与重点用水行业企业总数的比值
	北方地区：节水型企业建成率≥50%，得6分；每低3%，扣1分，扣完为止
南方地区：节水型企业建成率≥40%，得6分；每低3%，扣1分，扣完为止
	18

	
	
	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成率：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数量与公共机构[7]总数的比值
	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成率≥50%，得6分；每低3%，扣1分，扣完为止
	

	
	
	节水型居民小区建成率：节水型居民小区数量与居民小区[8]总数的比值
	北方地区：节水型居民小区建成率≥20%，得6分；每低1%，扣2分，扣完为止
南方地区：节水型居民小区建成率≥15%，得6分；每低1%，扣2分，扣完为止
	

	7
	供水管网漏损控制
	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城镇公共供水总量和有效供水量之差与供水总量的比值
	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10%（各地区可根据《城市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及评定标准》（CJJ92-2016）对10%的评价值进行修订，按照修订值进行评分），得8分；每高1%，扣1分，扣完为止
	8

	8
	生活节水器具推广
	全面推动公共场所[9]、居民家庭使用生活节水器具
	公共场所和新建小区居民家庭全部采用节水器具，得8分；发现1例未使用，扣1分，扣完为止。（初评抽查的公共场所和居民家庭不少于10个）
	8

	9
	再生水[10]利用
	再生水利用率：经过处理并再次利用的污水量与污水总量的比值（指市政处理部分，不含企业内部循环利用部分）
	北方地区：再生水利用率≥20%，得8分；每低1%，扣1分，扣完为止
南方地区：再生水利用率≥15%，得8分；每低1%，扣1分，扣完为止
	8

	10
	社会节水意识
	开展节水宣传教育活动
	经常性开展节水公益宣传活动，普及水情知识和节水知识，得4分；未开展，得0分
	8

	
	
	公众具有明显的节水意识
	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进行公众节水意识调查[11]，70%以上的调查对象具有明显的节水意识，得4分；每低5%，扣1分，扣完为止
	

	11
	加分项
	节水标杆示范
	区域内有企业、公共机构、产品、灌区被评为国家级或省级水效领跑者或节水标杆单位（企业），加3分
	3

	
	
	实行节水激励政策
	本级财政对节水项目建设、节水技术推广等实行补贴或其他优惠等激励政策，加4分
	4

	
	
	推广喷灌、微灌、管道输水等高效节水灌溉技术
	北方地区高效节水灌溉率[12]≥40%，南方地区高效节水灌溉率≥30%，加3分
	3



说  明
[1]城镇非居民用水单位是指纳入取水许可管理和从公共供水管网取水的工业、服务业用水单位。
[2]农业灌溉用水计量率是指有计量设施的农业取水口灌溉取水量占灌溉总取水量的比例。
[3]北方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它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南方地区，包括江河源头区的青海、西藏。
[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在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
[5]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际实施面积是指县级行政区（含直辖市所辖区、县）自部署实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以来已实施的总面积，计划实施面积是指计划实施的总面积。
[6]重点用水行业包括火电、钢铁、纺织染整、造纸、石油炼制、化工、食品等行业。
[7]公共机构是指县（区）级机关和县（区）直事业单位。
[8]居民小区是指由物业公司统一管理、实行集中供水的城镇居民小区。
[9]公共场所是指公用建筑物、活动场所及其设施等。
[10]再生水是指污水经过适当处理后，达到一定的水质指标，满足某种使用要求，可以再次利用的水。
[11]公众节水意识调查由县级行政区（含直辖市所辖区、县）自主开展，在评价时重点对调查工作进行核查。
[12]高效节水灌溉率是指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占灌溉面积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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